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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住宅學會 114 年度第 1 次理監事會議 

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14 年 01 月 13 日（一）18:30 

地點：天成飯店三樓 302 包廂 

出席人員： 

理事：朱芳妮、張金鶚、陳明吉、陳靜怡、楊智元、林左裕、謝博明、陳建良、

李明軒 

監事：彭建文、林祖嘉、白金安 

請假人員： 

理事：楊宗憲、蔡怡純、江穎慧、洪志興、周美伶 

監事：薛立敏、陳彥仲 

主席：陳明吉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鄧筱蓉秘書長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住宅學會會務報告，如附件 1(第 2 頁)。 

二、 住宅學會財務報告，如附件 2(第 2-4 頁)。 

三、 住宅學報執行狀況報告，稿件狀況如附件 3(第 5-6 頁)。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改選本學會第 18 屆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事宜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一條「本會置理事十五人，候補理事五人(理事三分之一)。監事五

人，候補監事二人(監事之三分之一)。均由會員大會出席會員選舉之。團體會員得出五

名代表註冊出席大會。由理事組織理事會並互選常務理事五人(理事三分之一)；監事組

織監事會，並互選常務監事一人。」以及第十二條「本會設理事長一人，由理事會就常

務理事中票選。任期二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」之規定 

2. 第 18 屆理監事名單業經 113 年 12 月 14 日年會中選出，名單如附件 4(第 7 頁)。擬

依上述規定辦理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，以及理事長之改選事宜。 

決議： 

1. 常務理事分別由陳明吉（９票）、陳建良（８票）、張金鶚（７票）、謝博明（６票）、楊

智元（４票）擔任，接著由上述常務理事中選出，陳建良高票當選擔任第 18 屆理事長。 

2. 常務監事由彭建文(2 票)擔任。 

3. 秘書長由謝博明擔任，依規定辭去理事職務，故常務理事經同票數之人選抽籤後由朱

芳妮（２票）擔任，至於遺缺之理事另抽籤由林士淵（備取１）遞補。後續將選舉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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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內政部備查。 

提案二 

案由：有關申請加入本學會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目前有 3 人申請加入學會，相關資料如附件 5(第 8-9 頁)，擬請討論是否同意入會。 

姓名 單位職稱 會員類別 

王安民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 一般會員 

陳延宏 中華科技大學氣資系助理教授兼國際繫兩岸交流處副處長 永久會員 

李居晏 帝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永久會員 

決議：無異議通過，後續將相關資料轉知住宅學報，俾便寄送住宅學報刊物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(無) 

肆、散會 20:30 


